
附件5  

上海市道路扬尘污染防治绿色协议
示范文本
（供施工工地、拆房工地、搅拌站、码头、堆场等场所的托运人使用）
甲方（托运人/受纳人）：                                            
甲方管理的作业场所地址：                                        
乙方（承运人）：                                                   
为贯彻、执行国家和上海市关于货物运输、环境保护、市容环境等相关法律法规，加强对货物运输规范管理，有效控制货物运输过程中道路扬尘污染，经甲、乙双方友好协商，特签订本协议：
1、甲方管理作业场所要求
甲方应在所管理的作业场所安装防尘、降尘装置，避免作业过程中扬尘产生；安装扬尘监测装置，并与相关管理部门联网；在作业场所出入口设置车辆清洗设施，并保持完好。
2、乙方运输车辆要求
乙方所提供的承担运输任务的车辆应符合法律法规及相关规定的防尘要求，保持防尘装置完好，并在市交通委、市住房城乡建设管理委或市绿化市容局门户网站上公示的车辆。
乙方承运车辆号牌如下：
3、进出场扬尘防治
乙方车辆进入甲方管理的作业场所时应保持车身清洁、货物密闭、无滴漏撒落现象，否则甲方有权拒绝该车进场。
甲方负责组织对离开其管理的作业场所乙方车辆进行冲洗，未经冲洗保洁的运输车辆不得驶离。擅自驶离的，甲方有权拒绝该车再次进入甲方管理作业场所。
4、进出场时间限制
乙方运输车辆仅限于在下述时间段可以进出甲方管理的作业场所，乙方应服从甲方的管理。在此时间段以外，甲方不应开放作业场所。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每天     时     分至      时    分。
5、运输路线约定
乙方运输车辆经行路线为：从甲方管理的作业场所经       路，到      路，到      路，到      路，到     路，到                           （目的地） 
或从（货物源地址）                            经       路，到      路，到      路，到      路，到     路，到甲方管理的作业场所。
乙方应按照上述路线组织运输。
6、信息报告
任何一方发生违反上述约定的行为，另一方有权向相关管理部门报告。
7、其它
本协议一式二份，甲乙双方各持一份，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
甲方（签字/盖章）：                   乙方（签字/盖章）：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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